2012屏東縣多元化水土保持教育藝文徵選比賽
《報名簡章》

一、參賽對象: 繪畫比賽: 以屏東地區轄內國小學童為主。

          書法比賽: 以屏東地區轄內國中學子為主。

          海報比賽：以屏東地區轄內高中生以上的學生含社會人士
二、評審辦法

  (1)繪畫比賽：評分項目：主題表現40％、創意20％、色彩運用20％、圖面編排20％。
  (2)書法比賽：評分項目：活動主題40％、呈現內容20％、用筆技巧20％、書法巧思20％、
  (3)海報比賽：評分項目：主題表現40％、創意20％、色彩運用20％、圖面設計20％。
三、獎項獎金

   (1)繪畫比賽：

     分為低年級組和高年級組
     低年級組為國小一、二、三年級
     頒發第一名獎金為1500元、第二名為1000元、第三名800元、及獎狀乙張。

     優選4名，各頒發500元及獎狀乙張。佳作10名，各頒發獎狀乙張。

     高年級組為國小四、五、六年級

     頒發第一名獎金為1500元、第二名為1000元、第三名800元、及獎狀乙張。

     優選4名，各頒發500元及獎狀乙張。佳作10名，各頒發獎狀乙張。

   (2)書法比賽：

     分為國中一年級組和國中二年級組和國中三年級組
     頒發第一名獎金為1500元、第二名為1000元、第三名800元、及獎狀乙張。

     優選4名，各頒發500元及獎狀乙張。佳作10名，各頒發獎狀乙張。

   (3)海報比賽：  

      資格為高中生以上含社會人士

      頒發第一名獎金為1500元、第二名為1000元、第三名800元、及獎狀乙張。

      優選4名，各頒發500元及獎狀乙張。佳作10名，各頒發獎狀乙張。

四、收件規定
(1)收件截止日期：101年09月30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(2)交件時請備齊下列物件，為避免失誤，各項文件書寫請字體工整。
  1.報名表 2.著作權同意書3.作品
(3)收件方式：將上述物件妥善包裝，
 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：80143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03號8樓-3，
                   「冠岳廣告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管理暨多元化水土保持教育宣導」小組收
(4)洽詢電話：07-2613131 或0932821633郭小姐
五、報名須知
(1)須以個人名義參選，每人限參選一件作品，作品均應填寫報名表。
(2)交件前請確實檢查各項應繳交之物件，若缺少其中一項，恕不接受報名。
(3)參選作品無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件，如有需要請由參選者事先自行備份留存。
六、備註

(1)參賽作品皆需符合主題創作。

(2)繪畫比賽:以8開畫紙(約26×38cm)繪製。主題為「水保做好沒煩惱，農村幸福樣樣好」
(3)書法比賽: 四開有格子(約35*70cm)書寫，字體：不拘。內容為「保育水土護生態，農村再生

            新氣象，水保做好沒煩惱，農村幸福樣樣好」。

(3)海報比賽：以A3的紙張為主。主題為「水保做好沒煩惱，農村幸福樣樣好」顏料以水彩為主。
(4)參選作品應為本人之原創作品，並不得抄襲、模仿、或剽竊他人之作品。
   ※如評選過程，作品疑為非本人之作品，主辦單位可要求得獎者現場繪畫或現場書法，得獎者

     不得有異議，如有異議主辦單位可以取消得獎資格。 

(5)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，除取消其得獎資格，追繳回獎金及獎狀外，並由次優作品
  (依所得序分排序)遞補。
(6)得獎作品以參選者為著作人，該著作人同意對主辦單位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，並將其著作財產
   權讓與主辦單位，同時主辦單位保有作品修改權，參選者不得異議。
(8)得獎者需出席主辦單位所舉辦之頒獎典禮。
  頒獎典禮(暫定)101.10月份  ，地點：未定

(9)參選者須尊重評審團決定，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，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，參選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，獎項從缺。
(10)其他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。
      詳情請洽: 屏東縣政府水土保持粉絲團
101年度水土保持管理暨多元化水土保持教育宣導計畫
  參選項目：□ 繪畫比賽 低年級組     □高年級組

            □ 書法比賽國中一年級組  □國中二年級組   □國中三年級組

            □ 海報設計  
   (請打勾)
	作品名稱
	
	作品編號
	(由主辦單位填寫)

	姓名
	
	性別
	
	聯絡人:

父母或老師
	

	學校/班級
	
	生日
	

	聯絡電話
	(H)                (O)               (行動電話)

	E-MAIL
	

	聯絡地址
	

	設計主題

說明介紹

以50-100字

為主
	

	同意書
本人參加屏東縣政府所主辦2012屏東縣多元化水土保持教育藝文徵選比賽，同意並保證以下三項聲明屬實，若有違反情事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一、本人保證參選作品屬本人原創，未曾發表，且無抄襲仿冒情事。

二、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，並同意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定。

三、本件作品如得獎，本人同意對主辦單位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並願將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。
四、本人願意遵守主辦單位的評選方式。
    如違反以上聲明，本人願意放棄參賽資格和得獎資格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立同意書人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